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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開放投資性不動產後續衡量選擇公允
價值模式問答集 
（103年 3月修訂） 

壹、名詞定義 

一、 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以下簡稱編製準則）第 9條

第 3項第 2款第 4目所稱之收益法、土地開發分析法、期末

價值、折現率、資本利息綜合利率及風險溢酬法係指為何？  

答：有關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第 9 條第 3 項第 2 款第 4

目所指收益法、土地開發分析法、期末價值、折現率、資本

利息綜合利率及風險溢酬法等，係參考國內「不動產估價技

術規則」規範，說明如下： 

（一） 收益法：係將勘估標的未來折現現金流量分析期間之

各期淨收益及期末價值，以適當折現率折現後加總推

算勘估標的價格之方法。 

（二） 土地開發分析法：根據土地法定用途、使用強度進行

開發與改良所導致土地效益之變化，估算開發或建築

後總銷售金額，扣除開發期間之直接成本、間接成本、

資本利息及利潤後，求得開發前或建築前土地開發分

析價格。 

（三） 期末價值：係指在折現現金流量分析下，一定期間終

止後標的物之期末價值，期末價值並得扣除處分不動

產所需之相關費用。 

（四） 折現率：在收益法下將未來各期現金流量予以折現所

採用之利率。 

（五） 資本利息綜合利率：係指土地開發分析法下考慮土

地、建物報酬率及資金成本利率得出之綜合折現率。 

（六） 風險溢酬法：係以基準利率（即無風險利率，如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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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存款利率、政府公債利率等）加計考量不動產投

資之風險性、貨幣變動狀況及不動產價格之變動趨勢

等因素後，決定之投資報酬率。 

貳、估價方法與參數規範 

二、 採用收益法衡量公允價值，是否符合 IFRSs 公報規定？又折

現率規範下限之原因為何？ 

答： 

（一） 依 IAS40「投資性不動產」第 40段規定，投資性不動產

之公允價值，係反映目前租賃之租金收入及未來租金收

入折現，其估算方法亦包括收益法（收益法即為以現金

流量折現之估價方法），故以收益法評估公允價值係符合

公報規定。 

（二） 依公報精神，折現率需採風險溢酬法（風險溢酬法定義

詳一、說明），至其中之無風險利率並無規範，此部分回

歸企業之專業判斷。為免企業均以平均基準利率為折現

率，爰規範基準利率下限，再考量不動產投資之風險性

等予以加碼。 

（三） 經參考本會 101年 11月 23日金管保財字第 10102516684

號函「保險業辦理不動產投資有關即時利用並有收益之

認定標準及處理原則」，其中有關規定不動產年化收益率

得以不低於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牌告二年期郵政定期

儲金小額存款機動利率加三碼為準，爰明定折現率之基

準利率下限。（現行為 2.125%） 

三、 編製準則規定，公允價值之評價應採收益法，但未開發之土

地無法以收益法評價者，應採用土地開發分析法。收益法與

土地開發分析法之採行順序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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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一） 原則上所有投資性不動產之公允價值評價應優先採用收

益法。惟考量未開發之土地無法以收益法進行評價，爰

規範應採用土地開發分析法。 

（二） 實務上若土地目前尚未進行開發計畫，惟暫出租供作停

車場、出租廣告使用，該土地仍屬未開發之素地，應採

用土地開發分析法評估公允價值。 

四、 編製準則中，有關未開發之土地無法以收益法評價者，應採

用土地開發分析法。其中「未開發之土地」係指為何？ 

答：按土地開發分析法係依據土地開發後之用途預估相關收益後

扣除開發成本所得出開發前之土地開發分析價格。爰土地若

目前未依據原訂（或預估）之開發計畫進行開發，屬未開發。

若土地尚未進行開發計畫，惟已作為停車場等暫時性之土地

利用，仍屬未開發之土地。 

五、 編製準則中對於採收益法下之分析期間是否有相關規定？ 

答： 

（一） 有關收益法下之分析期間，投資性不動產之收益若無一

定期限者，為穩健估計未來現金流量，分析期間應不超

過十年（現金流量得加計期末價值）；若該投資性不動產

之收益有特定期限（如特許經營權、特定期間後將喪失

該資產之所有權或使用權等），應依剩餘期間估算。 

（二） 大樓目前作出租使用，惟僅簽訂一年短期租賃合約，若

該棟大樓於租約到期後仍可繼續供出租使用並產生收

益，則分析期間不以一年為限。 

叁、估價報告 

六、 編製準則規定，持有投資性不動產單筆金額達重大標準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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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專業估價師出具之估價報告。其中所稱之「單筆」定義為

何？  

答：有關「單筆」之定義，公司得以戶號或不動產開發使用情形

判斷是否為同一項開發案以決定是否視為同一筆投資性不動

產。茲舉例說明如下： 

（一） 同一棟大樓，其中 1、3、5 樓作為出租之用，帳列為投

資性不動產，另 2、4、6 樓公司自用，帳列不動產、廠

房及設備。該 1、3、5 樓之投資性不動產原則應視為單

筆投資性不動產，加總計算金額檢視是否達應委外鑑價

之重大標準。 

（二） 同一塊地，中間因屬道路用地或公共設施保留地而被切

割成兩塊地，此兩塊地應視為同一筆投資性不動產，加

總計算金額檢視是否達應委外鑑價之重大標準。 

七、 單筆金額係用投資性不動產之原始成本抑或採公允價值後之

金額計算? 

答：有關編製準則規定持有投資性不動產單筆金額達重大標準應

取得專業估價師出具之估價報告之「單筆金額」，係以公司帳

上原列投資性不動產之帳面金額認定，爰 103 年第 1 季財務

報告採公允價值衡量後，次期應以帳列金額（上期期末之公

允價值）來計算。 

八、 編製準則規定，持有投資性不動產單筆金額達總資產 10%以

上者，應取具二家估價報告或聯合估價師事務所二位估價師

出具之估價報告。其中取具二家估價報告時，若兩者估價金

額有差異，公允價值如何決定？  

答：公司應洽會計師就兩份估價報告之估價結果決定合理之公允

價值入帳金額。另「會計師查核簽證財務報表規則」第 20條

第 1項第 9款第 11目，亦規範會計師應查明估價報告由二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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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專業估價師出具時，其金額是否有重大差異，及投資性

不動產公允價值衡量實際入帳金額之合理性與妥適性。 

肆、估價師資格 

九、 何謂「聯合估價師事務所」？ 

答：依不動產估價法第 9條規定，「不動產估價師開業，應設立不

動產估價師事務所執行業務，或由二個以上估價師組織聯合

事務所，共同執行業務。」有關聯合估價師事務所之定義及

有關規範，應依不動產估價師法等相關規定辦理。 

十、 投資性不動產若位於海外，得否洽國外不動產估價師進行鑑

價? 

答：考量各國估價實務發展情形不同，為確保估價報告公允價值

之可靠性及品質，仍有限制估價師資格條件之必要。實務上

我國估價師可透過與海外估價師合作以取得估價所需資料。 

伍、子公司規範 

十一、 子公司非屬公開發行公司者，因母公司編製合併報告所需

提供投資性不動產之公允價值金額時，是否須依照編製準

則第 9條第 3項第 2款第 4目相關規定辦理？ 

答：依據編製準則第 9條第 3項第 2款第 4目規定，發行人之子

公司持有投資性不動產者，亦應依本目規定辦理。爰子公司

投資性不動產後續衡量採公允價值模式者，亦應依編製準則

第 9條相關規定辦理。 

十二、 子公司適用應委外鑑價標準有關達實收資本額 20％及總

資產 10%規定時，應以公開發行公司或子公司之實收資本

額及總資產為準？ 

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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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子公司非屬公開發行公司，適用有關取得委外鑑價報告

之標準時，係以所屬合併報表之實收資本額及總資產金

額為準。 

（二） 子公司屬公開發行公司，於編製該子公司為主之合併報

表時，適用有關取得委外鑑價報告標準時係以該份合併

報表之實收資本額及總資產金額為準。另若該子公司之

母公司亦為公開發行公司，於併入其母公司合併報表

時，則以該母公司為主之合併報表之實收資本額及總資

產金額為準。 

陸、盈餘分派 

十三、 企業於 103 年開始採用公允價值模式衡量投資性不動產

時，有關資產增益產生之累積盈餘得否進行分配？ 

答： 

（一） 企業於 103 年開始採用公允價值模式衡量投資性不動

產，財務報告 102 年對照期間應追溯調整投資性不動產

之公允價值。惟 102 年度應分配之累積盈餘仍為投資性

不動產按成本模式衡量下計算之保留盈餘。 

（二） 另有關 103 年起因以公允價值衡量投資性不動產所產生

之資產增益，因性質屬未實現，為維持公開發行公司財

務結構之健全與穩定，爰限制此部分盈餘分配，此節將

發布相關函令規範。 

柒、會計變動程序 

十四、 企業由原本成本模式改採公允價值模式衡量投資性不動產

前，其相關之會計變動程序為何？ 

答：投資性不動產後續衡量選擇改採公允價值衡量者，應依修正

後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第 6 條規定辦理會計政策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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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程序，將追溯適用新會計政策對保留盈餘之影響數等內

容，洽請簽證會計師出具複核意見，並提報董事會通過及監

察人承認後公告申報，若對股東權益或證券價格有重大影響

者，並應發布重大訊息公告。 


